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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 

第七十四届会议  第七十五年 

议程项目 34 

中东局势 

  2020 年 2 月 26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同文信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向你转达以下信息。 

 2020 年 2 月 6 日 19 时 30 分，杰津安全站的一支安全巡逻队在杰津区的

Surayri 镇发现一个可疑物体(见附件)。 

 2020 年 2 月 8 日 8 时，第一步兵旅的一个工程队检查了该物体，确定它是

以色列最近制造的 Mk83 制导炸弹，重 1000 磅，配有两个引信：尾部有一个电子

引信，顶端有一个机械着发引信。工程队完成检查后，决定将该炸弹放在原地 72

小时，以便让里面任何可能存在的电池放电。为了防止任何人接近炸弹，用隔离

带将其围了起来，隔开的距离为 50 米，通往现场的道路也被封闭。 

 2020 年 2 月 9 日 10 时 30 分，支助旅工程营的另一个小组检查了该炸弹。

引信被拆卸，尾部的电子引信被引爆。炸弹被从现场转移到一个挖好的洞里，以

便以后进行必要的程序。 

 这是首次使用这种制导炸弹。这种炸弹通常是从飞机上投下，然后在重力作

用下落到地面。不过，这枚炸弹配备了以色列制造、以色列军队目前使用的 SPICE-

1000 制导装置。该装置的操作方式是根据装置中设有的坐标让炸弹滑行并将其引

导到特定的点。此外，该设备还存储有目标的照片，因为如果受到干扰，它会使

用安装在顶端的摄像头进行制导。 

 我要重申，我国政府履行其根据国际决议作出的承诺。我代表我国政府呼吁安

全理事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行为，迫使以色列停止其从空中、海上和陆地侵

犯黎巴嫩主权的行为，并履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(2006)号决议规定的所有义务。 
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RES/1701(200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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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

为荷。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
阿迈勒·穆达拉里(签名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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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0 年 2 月 26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同文信的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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